
 

证券代码：603568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24-008 

转债代码：113652        转债简称：伟 22 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印尼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备 

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名称：《印尼经贸合作区青山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站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合同”）。 

 合同标的及金额：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备。合同含税总价约人民币

3,680 万元。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签署采购合同如在 2024 年顺利推进

实施，将会对公司当年度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

到未预见的事项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履

行。 

一、签署合同概述 

近日，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伟明环保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明装备”，为伟明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变更设立）与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信投资”）在

上海签署《印尼经贸合作区青山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烧站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设备采购合同》。 



 

本次签署采购合同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签署采购合同不

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989404476 

法定代表人：黄卫峰 

注册资本：22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 年 2 月 1 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海路 1255 号 4 幢 4 层 B417 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

纪），企业委托资产管理，环保工程（凭资质经营），国内贸易（除专项审

批），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货运代理，第三方物流服务（除运

输），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石油制品（除专项审批）、化工原料及产

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的销售，建设工程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流程管理咨询、项目管

理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机电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的安装服务（除专项

审批）。 

鼎信投资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经查询，鼎信投资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鼎信投资与公司及伟明装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买方：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卖方：伟明环保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1、鉴于：（1）买方就印尼经贸合作区青山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生活垃圾焚

烧站建设所需，对分项设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备进行采购招标；（2）卖方作

为投标人已中标上述项目并愿意根据本合同条款提供设备，且买方愿意获得本



 

合同规定的设备和服务；（3）本合同项下的设备属于系统项目工程中的一个设

备环节，其与项目工程中的其他设备构成完整的整体系统，确保本设备能达到

其技术要求，使得本项目满足生产要求。 

2、合同标的：合同所订设备将用于印尼经贸合作区青山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生活垃圾焚烧站。买方同意从卖方购买、卖方同意按时保质保量向买方出售上

述设备，包括所有必要的材料及所有的零部件、专用工具、消耗品以及技术资

料，并提供免费的安装指导、各项技术服务等。 

3、合同价格：合同总价为 36,800,000.00 元（大写：叁仟陆佰捌拾万元

整）。 

4、交货方式：设备的交货期为自双方盖章之日起 180 日内交货。交货地

点：张家港市大新镇段山港，最终收货地点以买方的确认为准。卖方负责将合

同项下的所有设备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交付，由买方负责卸船卸车及将设备搬

运至买方指定的存放位置，所需的人工、起重、吊装等费用由买方自行承担。

设备在交付至买方前的损毁、灭失的风险由卖方承担。 

5、质量保证：卖方在供货的全过程中应对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信息

与买方及时沟通，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印尼当地法律法规和买方

的要求。卖方对设备的质量保证期为合同设备验收合格后起 12 个月；但是，卖

方对标的物的质量保证期大于本合同约定的，适用该质量保证期。 

6、索赔和违约责任：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设计、制造、交

货、检验、安装、试车、调试、性能考核、质保期等阶段），如果卖方未能履

行合同的实质义务，给买方造成损失的，买方有权要求卖方履行义务、采取补

救措施并追究卖方的违约责任。因卖方质量问题给买方造成损失的，本合同约

定赔偿标准的按照本合同约定，本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合同设备金

额的 20%向买方支付违约金；赔偿或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因质量问题给买方造成

的损失，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 

7、合同争议的解决：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

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协议时，可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买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8、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须经法定代表人书

面授权委托）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 

四、签署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项目采购合同是公司首次销售垃圾焚烧发电设备用于海外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建设，有助于提升伟明环保垃圾焚烧装备市场影响力，促进公司垃

圾焚烧装备出口和发展海外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有助于扩展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空间，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采购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该合同的履行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

情形。本次采购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属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采购合同如

在 2024 年顺利推进实施，将会对公司当年度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五、签署合同的风险分析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未预见的事项或

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7 日 


